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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人員的答覆  

總目：  95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分目：  

綱領：  (3)文物及博物館  

管制人員：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  

局長：  民政事務局局長  

問題：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獲撥款五千萬元購藏本地視覺藝術家的作品，政府將

如何評估藝術品的作價？五千萬元是為期多久和多少件作品的預算？康文署委

約本地視覺藝術家作展覽的準則為何？會以聘請還是接受報名的形式委約？  

提問人：  黃毓民議員  

答覆：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會用該筆 5,000 萬元額外撥款購藏本地藝術家的作品

和委約他們創作藝術品，作展覽、公開展示、教育和研究用途。  

(a) 購藏藝術品  

在考慮廉政公署防止貪污處的意見後，康文署已為博物館購藏藝術品訂定一套程

序和評審準則，有關準則包括擬購藝術品的藝術價值、與博物館藏品的關係、物

理狀況、售價、陳列及教育價值，以及藝術家聲譽。  

在進行評審時，康文署會邀請相關小組的博物館專家顧問 (顧問 )按照上述程序和

準則就擬購藝術品提供獨立意見。顧問是按所屬的專業範疇，例如香港藝術、設

計、攝影、中國文物、歷史繪畫等，獲委任為不同小組的成員。每次就擬購藝術

品而諮詢的顧問數目，視乎藝術品的價值而定；如藝術品的估價在 5 萬元以上，

則至少須諮詢 3 名顧問。有關顧問在進行評審時必須申報利益，以免出現利益衝

突，他們亦不會得到任何報酬或酬金。購買任何藝術品，包括擬提出的價格，均

須得到有關顧問一致支持。  

由於每件藝術品均獨一無二，而作品的價格因其性質、規模和藝術價值而異，因

此，無法預計有關撥款可購置多少件藝術品，以及該筆撥款於何時用完。  

(b) 委約創作藝術品在公眾地方展示  

除購藏藝術品外，康文署亦會用部分撥款委約本地藝術家創作藝術品，在公園等

公眾休憩用地和政府建築物展出，以提高市民欣賞藝術的興趣和推廣香港藝術家

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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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文署會通過兩個途徑，即舉行公開比賽及與有關藝術的非政府機構合作，甄選

藝術家或藝術團隊，委約他們創作藝術品。如屬前者，康文署會成立評審團，就

委約創作藝術品選出和推薦合適的藝術品提案，評審團將會由 5 至 7 名本地和公

眾藝術專家、有關地區／場地的代表，以及博物館專家顧問組成。甄選準則包括：

藝術價值及創意、符合比賽和場地的規定、與環境配合、藝術家或藝術團隊的技

術水平、提案是否可行和安全，以及施行、管理和維修保養的費用。至於與非政

府機構合作方面，獲指定為合作伙伴的非政府機構，必須是與藝術有關的非牟利

機構，並曾負責執行同類的委約項目且表現令人滿意。該機構會先擬定擬議項目

的細節和甄選藝術品的機制，以供康文署考慮。在甄選過程中，康文署會諮詢博

物館專家顧問的獨立意見，以及場地和地區代表的看法。  

 

 

 

姓名：  馮程淑儀  

職銜：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  

日期：  5 .4.2013 

 


